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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地区之营利事业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
许可办法

经济部于 100.11.8 发布修正「大陆地区之营利事业在台设立分

公司或办事处许可办法」第 17 条，并于 100.12.8 发布修正「大

陆地区公司申请在台分公司许可及登记应附送书表一览表」及

「大陆地区公司申请在台办事处许可及报备应附送书表一览表」

为缩短陆资赴台投资申设时程，经济部持续简化投资申请文件之要求。

大陆地区之营利事业申请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所需附送经济部之

大陆地区公司登记主管机关核发之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公司章程与相

关会议决议应经大陆地区之公证单位予以公证，无须再经财团法人海

峡交流基金会验证。

产业创新条例

经济部 100.11.30.预告「公司研究发展支出适用投资抵减办法」

部份修正条文草案

修正重点如下：

一、修正向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提出认定申请之期限（修正条文第

7 条及第 12 条）

修正后 修正差异及影响

研发活动

审查认定

营所税结算申报期间开始前

3 个月起至申报期间截止日

止(历年制公司申请期间为 2

月~5 月)。

申请期限缩短 1 个月，亦即在

完成营所税申报的同时须向

工业局提出申请。

四项支出

项目认定

与研发活动审查认定并案申

请。

基于便民及简化行政成本，修

正为与研发活动审查认定并

案申请，不须在年度结束前提

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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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于公司应以建立自主研发能力为原则之前提，明定委外研发费用得适用投资抵减优惠者，

仅限于个别研发计划中有部分需委外者；研发计划全数委外者并不适用。（修正条文第 6

条）

三、 明订公司适用投资抵减之研发活动样态不包含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之生产程序、服务流程

或系统及原料、材料或零组件所从事之研究发展活动。（修正条文第 3 条）

四、 明定公司研究发展单位，系指专责从事研究发展活动之单位。（修正条文第 4 条）

所得税法

政部 100.11.4.预告「营利事业所得税查核准则」部份修正条文草案

税捐稽征法第 48 条之 3 所规定「裁处」时适用从新从轻原则，依据目前行政法院之判决(100

年度判字第 1683 号、100 年度判字第 1742 号等)，「裁处」并非只有复查决定，尚包含诉愿及

行政诉讼决定或判决，故只要在最高行政法院判决确定前，皆有税捐稽征法第48条之3之适用。

修正要点如下：

一、配合营业税法修正

1. 出售房地依房屋评定标准价格及土地公告现值拆分房屋及土地销售价格之计算公式，

房屋评定标准价格应包含营业税。（修正条文第 32 条）

2. 配合 100.1.26.修正后营业税法第 16 条及第 20 条规定缴纳原物料之烟酒税，得列为进

货成本核实认定。另于 100.9.1.前已代付烟品健康福利捐余额，于 100.9.1.起得转列为

进货成本或制造成本列支。（修正条文第 90 条）

二、配合所得税法修正

1. 存货估价方法之「时价」修正为「净变现价值」，并增订存货跌价损失之评估方法及净

变现价值回升之处理方式。（修正条文第 47 条、第 50 条、第 51 条之 2、第 55 条）

2. 增订营利事业帐载应付未付之帐款、费用、损失及其他各项债务，逾请求权时效尚未

给付者，应于时效消灭年度转列其他收入；如有特殊原因致实际未逾请求权时效者，

得提示相关证明文件，以凭认定。（修正条文第 108 条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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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确规范应具备之证明文件

1. 外国分公司分摊国外总公司或区域总部管理费用，若国外总公司或区域总部财务报告

未载明其管理费用金额、分摊标准内容、分摊计算方式及相关金额等数据者，应另提

供该等数据之会计师查核报告。（修正条文第 70 条）

2. 乘坐飞机之旅费：(修正条文第 74 条)

修正后 修正前

国内航线 飞机票票根（或电子机票）及登机证。飞机票票根或电子机票及登机证。

国际航线

1.飞机票票根（或电子机票）及登机证。

2.机票购票证明单（或旅行业开立代收

转付收据）。

1.飞机票票根或电子机票及登机证。

2.机票购票证明单或旅行业开立代收

转付收据。

四、配合财政部解释函令规定

增订固定资产如未供营业上使用而闲置应继续提列折旧不得间断之规定。（修正条文第 95

条）

代海外关系企业购料相关出口费用应注意事项

国税局近期发布新闻稿说明台湾公司代海外关系企业购买原料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一、台湾公司为海外关系企业代购原料︰

1. 双方买卖合约未约定代购原料之相关出口费用由台湾公司负担，则该出口费用不属于

台湾公司经营本业及附属业务所需，不得申报为公司费用。

2. 双方买卖合约有约定代购原料之相关出口费用由台湾公司负担，则仍需检视公司所收

取之报酬金额之合理性。

二、如非属代购性质，而由台湾公司购入原料，出口至海外关系企业加工，再运回成品销售者，

其列报出口费用时仅有已结转至销货成本部份之出口费用得认列，其余应分摊至期末存货

成本。


